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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９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

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６

人，公司董

事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ｙ

（贝彼德）先生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先生参会并代为

表决，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

董事长黄建勇先生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井坊酒业”）经营性资产中房、地不匹

配问题，理顺资产关系，保障相关工作正常开展，公司决定以邛崃市名酒工业园区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和自

有货币资金对水井坊酒业进行增资。 公司对水井坊酒业新增注册资本

１０３２１．２１

万元，其中以货币资金出

资

２４００

万元认缴水井坊酒业新增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以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邛

崃市名酒工业园区

５６１７８７．９９

平米（折合

８４２．６８

亩）工业用地使用权评估值

７９２１．２１

万元按

１

：

１

比例认缴水井

坊酒业新增注册资本

７９２１．２１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水井坊酒业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１３２１．２１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金额

３４００

万

元，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货币资金占注册资本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要求）， 本公司仍持有水井坊酒业

１００％

股权。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六届董事会已届满，现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相关各方协商并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黄建勇

先生、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先生、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ｙ

（贝彼德）先生、

Ａｎｎａ Ｍａｎｚ

（明安娜）女士、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ｕａｎｇ

（黄捷飞）先生、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名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

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各位被提名人简历详

见附件

１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附件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详见附件

３

。

公司独立董事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陈永忠先生已就上述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

认为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符合有关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董事候选人符合有关任职条件，同意

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上述董事候选人人选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具

体内容详见《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１：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黄建勇，男，

４７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酿酒大师。 历任成都全兴销售公司公关部副主任，

成都全兴酒厂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成都全兴酒厂厂办副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总

经理，成都太合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成都水

井坊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男，

４２

岁，国籍：英国，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ｏｌ

）经济

学学士。历任帝亚吉欧印度洋酒业总经理，帝亚吉欧亚洲新兴市场商务总监，帝亚吉欧中国大陆和香港地

区总经理，帝亚吉欧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帝亚吉欧（上海）洋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帝亚吉欧大中华区

（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总裁， 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四川成都全兴集团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帝亚吉欧

ＲＴＤ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ｙ

（贝彼德），男，

５４

岁，国籍：英国，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历任英国前首相爱德

华

．

希斯先生的私人秘书，中国英商会主席，中国欧盟商会主席，贝特伯恩公司董事长，安可顾问公司亚洲

董事长，伦敦金融城驻北京代表。 现任银

硃

合伙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长龙中国基金董事，英中贸易协会董

事会委员，英中协会主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４．Ａｎｎａ Ｍａｎｚ

（明安娜），女，

３９

岁，国籍：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历任奎斯特

国际、联合利华和卜内门等公司财务会计。于

１９９９

年加入帝亚吉欧，历任北美财务副总裁，全球市场、销售

和创新财务总监及全球融资总监，现任亚太区财务总监。

５．Ｊｅｆｆｅｒｙ Ｈｕａｎｇ

（黄捷飞），男，

４０

岁， 国籍：美国，于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学院，并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

ＵＢＳ

投资银行全球能源项目组总监，伊顿电气市场和业务发展总监。于

２００７

年

加入帝亚吉欧，现任亚太区业务发展总监。

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男，

５４

岁，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古典文学一级学士学位。 历任英国

前首相爱德华

．

希思先生的政治顾问，贝特伯恩有限公司亚太区总裁，安可国际亚太区总裁，英国新加坡商

会董事。 现任帝亚吉欧亚太区企业关系总监，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７．

郑泰安，男，

４７

岁，法学硕士。 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所长，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政法大学

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民法经济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四川省著名商标

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吕先锫，男 ，

４８

岁，汉族，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历任西南财经

大学审计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会计学院副院长，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西南财经大

学审计处处长，教授，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和磁体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章群，女，

４９

岁，四川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四川大学法学专业硕士，西南财经大学法学专业

在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历任四川省乐山市讲师团教师、地委干部，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团委书记、副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委组织部人才领导小组专家。现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ＭＰＡ

教育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会长，成

都市科学技术顾问团顾问，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２：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女士为四川水井坊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

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女士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吕先锫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会

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８日

附件３：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郑泰安，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声明人：郑泰安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吕先锫，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会计学专业博士学

位等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声明人：吕先锫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章群，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声明人：章群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２０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

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成兵先生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六届监事会已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监事会换届

选举，并提名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如下：王成兵先生、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Ｍｏｏｒｅ

（莫安蓓）女士，另外

１

席拟由职工代

表王刚先生出任，各位人员简历见附件。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成兵，男，

４０

岁，大学本科，助理工程师，历任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业务主办，四

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主任助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Ｍｏｏｒｅ

（莫安蓓）， 女，

４８

岁， 国籍： 英国， 毕业于

Ｇｕｉｌｄｆｏｒｄ

学院法律专业。 历任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ｈａｍ

律师事务所律师，

ＮＣＲ

法律顾问。 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帝亚吉欧，现任亚太区法律总顾问。

职工代表简历：

王刚，男，

４５

岁，本科学位，

ＭＢＡ

学历。 历任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成都市体工队副队长，成都

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办公室主任，销售管理部经理，品牌推广

部经理，

ＶＩＰ

团购部经理，分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成都水井坊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水井坊博物馆（筹）馆长。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经董事会召集，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成都市全兴路

９

号本公司

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全兴路

９

号公司多功能厅；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内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此议案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两次《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 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载的本公司《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载的本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刊载的本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本公司

相应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及《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四、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６

月

２８

日到本公司董事办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或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以抵达公司董事办时间为准）。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３．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帐

户卡登记。

４．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公司地址：成都市全兴路

９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３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２５２８４７

传 真：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５４６０

联 系 人：田冀东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的表决权。

请在下表中各项议案所对应的栏内打“

√

”明确表示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 号 议 案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１

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

》

５

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６

审议公司

《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

７

审议公司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审议公司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９

审议公司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０

审议公司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本单位或本人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９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１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

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

次会议的审议事项。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组建辽宁新华书店

发行集团和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实

施意见》的有关要求，公司在辽宁省委、省政府和辽宁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

下，为加快整合辽宁省内新华书店，集约发行资源，发挥规模优势，做强做大发行产业，组建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及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一、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组建方式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为法人联合体，由集团母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其他成员单位

组成。 集团母公司、控股子公司、成员单位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具体包括：

１

、集团母公司：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２

、控股子公司：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配公司”）、新华书店北方

图书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图书城”）、辽宁省外文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文

书店”）；

３

、成员单位：辽宁省各市、县新华书店。

二、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方式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是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省新华书店”）的基础上组建的有限公司制企业法人，其组建完成后仍属公司所

属全资子公司。

（一）组建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所涉及相关企业的基本情况

１

、辽宁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５．０３

万元，

注册地址为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２９

号，法定代表人李家巍。 经营范围主要为图书

总批发和信息资讯服务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４

，

６２２

，

１９４．２６

元， 净资产为

２４

，

５８９

，

７９４．２６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５７９

，

３４５．３７

元。 以上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系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６

，

５００

万元，注

册地址为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文萃路

２４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琦。 经营范围主要为图书总发

行、音像制品总批发、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的零售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２４

，

９８９

，

４４８．２９

元， 净资产为

１４７

，

１６６

，

９８２．７１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５

，

２５１

，

８０８．９４

元。 以上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３

、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系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注册

地址为辽宁省沈阳市青年大街

２７０

号，法定代表人赵毅。经营范围主要为图书、报纸、期刊全

国连锁经营；国内版图书、报刊批发；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４５

，

４０２

，

７８９．２７

元， 净资产为

１１０

，

９５２

，

２９７．９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２

，

３８８

，

０９２．３５

元。 以上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４

、辽宁省外文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系北方图书城所属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辽宁省沈阳市青年大街

２７０

号，法定代表人赵毅，经营范围主要为国内版图书、

报纸、期刊批发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

，

６３８

，

６０９．９１

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９１

，

２８５．３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３０

，

４３４．３３

元。 以上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组建具体方式

１

、 公司将所属全资子公司———北配公司和北方图书城的全部股权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值注入到省新华书店。另由省新华书店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值收购北方图书城所属外文书店的全部股权，使北配公司、北方图书城和外文书店成为省

新华书店的全资子公司。

２

、在此基础上，以省新华书店作为母公司，申请组建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并将省新

华书店名称变更为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３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对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管理职责。

三、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对各市、县新华书店进行整合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将发挥集团成员的综合优势，以建立现代图书物流体系，现代

图书连锁经营模式为目标，实现全省图书发行业集约经营、联合发展、连锁配送、信息共享、

资源互惠、优势互补、改革创新、做大做强，为最终全省新华书店进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奠

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多种方式对市、县新华书店进行整

合，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共同努力，推动全面彻底规范地完成市、县新华书店转企改制和提

高经营效益水平，努力创造条件，实现逐步进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规范要求办理组建辽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和辽宁新

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工商登记等事宜。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简称：上海金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第

２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４

）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第

２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为

２６．６２％

）《关于提议增加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

２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会）临时

提案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上海金陵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公司的发

展，提议将公司名称‘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该提案提

请公司第

２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会）审议，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同时修改《公

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提案有明确的议题，属

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具备提出增加临

时提案的资格，且于股东大会召开前

１０

天递交该函，程序及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由此，公司第

２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会）将增加《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作为

第

９

项议程。 现将召开公司第

２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会）相关事宜再次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发展计划报告；

３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６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董事变动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变动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１

、审议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１２

、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

、审议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１５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第

９－１３

事项须经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周四）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

３

、公司董事、监事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４

、大会见证律师、大会工作人员及其他邀请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周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到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０３

室上海维一软件有限公司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到达登记处或本公司的时间为准，截止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书面通讯请在信封或传真件左上角注明股东登记字样。

２

、法人股东凭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办理登记。

３

、自然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登记。委托代理人凭委托人股票帐户

卡、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登记（见附件

４

）。

六、参会方法

１

、法人股东凭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参会。

２

、自然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参会。委托代理人凭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参会（见附件

４

）。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本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

联系人：胡之奎 张建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２６０００

转

２０３

或

５０１

分机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０２６８８

邮编：

２００００１

３

、登记处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０３

室上海维一软件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１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邮编：

２０００５２

交通：地铁

２

号线江苏路站

４

号出口；公交

０１

、

６２

、

５６２

、

９２３

、

４４

、

２０

、

８２５

、

１３８

、

７１

、

９２５

路。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华房产转让西安万吉

６９．９６％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交易内容：申华房产向陕西祥安转让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

６９．９６％

股权

２

、本次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否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申华房产”）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竞拍方式获得西安曲江新区编号为“

ＱＪ３－７－９２

”的地块，该地块净用地面积为

１６７．３２１

亩，扣除配建廉租房使用土地面积

８．３６６

亩，剩余可开发面积为

１５８．９５５

亩。为便于投资运作，

申华房产将其分割为

１０５．７６９

亩及

５３．１８６

亩的两块土地。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通过，申华房产将上述面积为

５３．１８６

亩（评估值为

１８６２９

万元）的地块以评估值作价，对西

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安万吉”）进行了增资。 目前，西安万吉注册资本为

２６６２９

万

元，其中申华房产持股

６９．９６％

，陕西祥安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陕西祥安”）持股

２７．０４％

，自然人王虎持股

３％

。

为缓解公司项目资金紧张的局面，申华房产拟将持有的西安万吉

６９．９６％

的股权以评估

值

１８６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西安万吉另一股东陕西祥安，转让完成后，申华房产将不再持有

西安万吉的股权。

２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议

案，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申

华房产与陕西祥安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３

、本公司与陕西祥安无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章程》，以上交易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组字）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杨园南路

１１６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限分

支机构经营），室内装潢，水电安装，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以上两项均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

资管理），国内贸易。

受让方：陕西祥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路西段

８８

号

１１９１２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王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销售、物业管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曲江

ＳＯＨＵ

文化创意大厦北楼

０３７９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６６２９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出租（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

项目）

基本情况：西安万吉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目前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８２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西安万吉账面资产总额为

２０８０２．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８０２．７５

万元，营业收入

为

０

，

净利润为

－１．３２

万元。

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申华房产持有的西安万吉

６９．９６％

的股权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４５

号《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项目

涉及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该股权评

估值为

１８６２９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申华房产将持有的西安万吉

６９．９６％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陕西祥安，股权转

让总价款为

１８６２９

万元人民币。

２

、转让程序：协议签署后

２

日内，西安万吉将签署完毕的相关文件及相关证照、资料等

递交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支付方式：陕西祥安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向申华房产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人民币

１８６２９

万元。

３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视为该方违约，自违约行为出现之日起，违约

方每日按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三向其余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缓解公司新项目较多、短期开发资金压力过大的局面，集中力量保障

公司重点项目的开发进度，在获取项目收益的同时降低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合同。

３

、《申华房产拟转让股权项目涉及西安万吉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Ａ

股简称：华微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深圳街

９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夏增文

６

、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

２８．１２％

；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投票结果为：赞成票

１９０

，

６４４

，

０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冰

３

、结论性意见：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３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

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山东省济南市银座泉城大酒店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尹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６７７６０３２０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７．６９％

。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投票表决，会议批准了《关于与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与该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经申

明关联关系，其持有的

６００７９４９００

股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７６０８０３０３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参与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刘明、宋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９日


